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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龙川县过渡性开发项目审批操作指引

（试行）》解读

2026 年 1 月 21 日，龙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龙

川县过渡性开发项目审批操作指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

引》）,为便于理解和落实《指引》内容，现就有关内容解读

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提高龙川县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、挖掘土地价值、

坚持以用为先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、形成政府储备土地滚

动开发的新模式，规范有序推进龙川县过渡性开发项目审批

工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（二）《规范国有土地租赁若干意见》

（三）《广东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管理规定》

（四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征收农村集体

土地留用地管理工作的意见》

三、核心概念

过渡性开发：指将基础设施较为完善、潜在价值较高的

政府储备用地或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，通过租赁方式交由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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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人进行短期开发利用（一般 5-10 年，最长不超过 15 年），

待片区成熟后收回并按规划实施的一种灵活用地模式。

四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盘活土地资源：通过租赁方式短期利用政府储备

用地和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（最长 15 年），提升土地价值。

（二）服务产业发展：重点支持工业制造、仓储物流、

文化体育旅游、商业商务金融等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。

（三）规范开发秩序：建立从准入到退出的全流程监管

体系，确保过渡性开发不影响国土空间规划及长远发展。

五、适用对象

政府储备用地（经合法程序取得完整产权的土地）和集

体经济组织留用地（征收后返还集体的发展用地，需完成不

动产登记）。

六、主要内容

本《指引》共六章 28 条，包含总则、申请条件、认定流

程、办理程序、政府储备用地出租及后续监管，以及附则等

核心内容，全力盘活具备开发潜力的政府储备用地和集体经

济组织留用地，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管理体制与职责分工

建立县级统筹协调机制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：

县自然资源局：牵头统筹，负责土地与规划准入、规划

许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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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发改局：负责产业准入、项目立项/备案。

市生态环境局龙川分局：负责环保准入与环评审批。

县农业农村局：指导集体经济组织公开招租。

县住建局：负责施工许可、质量安全监管。

县城管执法局：负责违法建设认定与查处。

县土地储备中心：负责政府储备用地的策划、招租、移

交与监管。

各镇人民政府：负责属地留用地的招商、审核与批后监

管。

（二）项目准入条件

项目须同时满足以下 8 项条件：

产业政策：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，不得引入限制类、

淘汰类产业。

规划符合：不违反“三区三线”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

制性内容。

土地权属：须为手续完善的合法建设用地，权属清晰无

争议、无权利限制。

产业方向：符合县产业发展方向（工业制造、仓储物流、

文旅、商业商务等），禁止开发住宅类房地产；重点工业平

台内禁止文旅和商业项目。

环保要求：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，不得引入重污染项

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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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积率：工业、仓储类项目容积率不低于 1.0，其他项目

按规划执行。

建筑形式：鼓励模块化、装配式建筑，不修建地下室及

人防工程。

租赁期限：一般 5-10 年，最长不超过 15 年。

（三）认定流程

资格准入：分三步走，交三样材料（一式三份）。

第一步：拿产业准入：去县发改局申请，取得《产业准

入资格认定文件》。

第二步：交三样材料：交给县自然资源局。

第三步：等县政府批复：拿到《过渡性开发项目批复》。

（四）办理程序

分六步完成办理程序：

第一步：土地租赁：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或农村产权

交易平台公开招租，签订《土地租赁合同》，明确租赁双方

的权利义务。

第二步：立项/备案：向县发改局申请办理。

第三步：环评手续：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

序号 材料名称 文件来源

1 产业准入资格认定文件 第一步办的文件

2 《资格准入申请表》 附件 1

3 《项目申请书》 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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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名录》要求办理。

第四步：规划许可：向县自然资源局申请《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证》，证上注明为“过渡性开发项目”，并明确使用

期限及到期拆除义务。交 8 样材料：

项目类型 审批部门 办理程序 需要材料

报告书
市生态环境局（园区

内可找龙川分局）
审批

申请书+环评文件+公众

说明+其他

报告表
市生态环境局龙川

分局
审批 申请书+环评文件+其他

登记表 无 网上备案 填表自动出备案号

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

1 身份证+营业执照 复印件

2
《规划许可证申请表》（过渡性

专用）
原件

3 申请函
必须写：承诺期满无条件

拆除、恢复原状

4 土地证明文件
储备：租赁合同；留用：

土地证+租赁合同

5 县政府过渡性开发批复 认定流程办下来的文件

6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含 zip 数据包

7 立项/备案文件 第二步办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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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步：施工许可：向县住建局申请《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证》，未取得不得开工。需 17 样申请材料：

8 其他部门审核意见 如环保意见

序号 材料名称 要求说明

1 施工许可申请表 无

2 土地证明文件
储备：租赁合同；留用：

土地证+租赁合同

3 规划许可证 第四步办的文件

4 施工场地具备条件意见 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签署

5 中标通知书 必须招标项目才要

6 施工合同 无

7 施工图+审查合格证 无

8 建设资金承诺书 无

9
五方责任主体授权书+终身责任

承诺书

建设/勘察/设计/施工/监

理

10 施工组织设计 经审核批准

11 危大工程清单 有危大工程才要

12 质量监督表 无

13 建设单位机构文件 任职文件+执照+身份证

14 施工企业机构文件
任职文件+执照+资质+身

份证+资格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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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步：竣工验收：项目建成后需办理联合验收备案方

可投产使用，不办理不动产权登记。联合验收 7 个条件：

（五）监管与退出机制

用途管制：严禁擅自改变用途，禁止变相开发商品住宅。

转租抵押限制：未经批准不得转租、转让、抵押。

建筑物处置：可出租但不得销售；租期不得超出土地剩

余年限。

15 监理企业机构文件
任职文件+执照+资质+身

份证+资格证

16 安全生产承诺书 无

17 地质勘察报告 无

序号 验什么 标准

1 规划核实 按规划许可证建完

2 工程质量 按图施工，自检合格

3 消防
设施齐全，调试正常，检

测合格

4 排水许可 城镇项目须办排水证

5 防雷
气象局管的项目须检测

合格

6 档案 资料整理完，自检合格

7 其他法定条件 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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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期处置：租赁期满，承租人须自行拆除地上建筑物、

恢复土地原状，交还土地。

提前收回：承租人有违规使用、欠租、违法建设等情形，

或因规划、公共利益需要，出租人可提前收回土地。

违约责任：违规行为将导致合同解除、土地收回，并追

究违约责任。

七、执行时间

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

